
1

宜 宾 学 院 文 件
宜学院教[2017] 57 号

2016～2017 学年下期实验教学检查通知

各相关二级学院：

根据《宜宾学院实践教学管理办法》（宜学院发[2016]12 号）文件精

神，决定于校历第十七周——第十八周进行实验教学检查。现将有关事

项安排如下：

一、实验教学检查的范围及方式

1、本学期开设的所有实验课程；

2、各实验室的运行情况（含开放情况）；

3、各实验室的管理情况；

4、以各实验教学单位自查（校历第十七周）与教务处组织检查（校

历第十八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实验教学检查的主要内容

1、实验课教学任务、实验项目计划、实验教学大纲、实验课课表执

行情况。

2、实验课教案：是否齐全且符合规范要求。

3、实验教学过程管理工作：

1）实验教学运行：实验室记录册、学生实验记录册、管理工作人员

值班记录册填写是否规范；

2）实验课调课手续是否齐全，有无随意调课、停课、私自请人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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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

3）学生请假手续是否齐全、学生实验请假后是否有补做记录；

4）实验教学内容是否符合教学大纲要求，教师是否按教学进度要求

授课；

5）仪器设备及维护、试剂药品准备、实验室环境是否满足实验教学

要求；

4、实验教学质量管理工作：

1）各实验教学单位是否安排有日常实验教学自查及情况研究，并有

相应记录；

2）各单位领导特别是分管领导是否听实验课，有无填写《宜宾学院

实验课教师听课记录表》；是否安排教师相互听课，有无听课记录；

3）是否组织教研室活动，专题研究实验室建设、实验课程建设和实

验教学的相关问题；

4）是否组织学生座谈会，专题调研实验教学的情况。

5、各实验室的安全、卫生管理情况：有无安全管理制度、防范措施，

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日常卫生状况。

三、实验教学检查要求

1、各单位依据《宜宾学院实践教学管理办法》（宜学院发[2016]12

号）文件精神，组织自查。

2、各单位要召开学生座谈会，发放《宜宾学院实验教学质量问卷调

查表》（到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领取），了解教学情况并将学生评教结

果填入《宜宾学院教师实验教学质量调查统计表》（见附件 1）。

3、各单位通过对实验教学工作和实验室管理工作的检查，形成《宜

宾学院实验室管理工作检查表》、《宜宾学院实验教学工作检查表》（见附

件 2、3）。

4、各实验教学单位将实验教学检查总结及有关表格（附件 1～3）于

第 17 周星期五前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书面材料及电子文档各一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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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各单位按要求将实验教学检查的各类检查表及材料归档保存。

附件 1：宜宾学院教师实验教学质量调查统计表

附件 2：宜宾学院实验室管理工作检查表

附件 3：宜宾学院实验教学工作检查表

教 务 处

二○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送：各二级学院、相关职能处室

宜宾学院教务处 2017 年 5 月 31 日 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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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学院教师实验教学质量调查统计表

实验教学单位： 统计日期：

序号 教师姓名 教师职称 学生评教平均得分 学生评教评定等级 备 注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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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学院实验室管理工作检查表

实验室 综合评定

实验员 检 查 人

承担课程 检查时间

类 别 检 查 项 目 分值 得 分

规 章

制 度

1. 学院及上级部门下发的各项规章制度 100

2. 实验室自拟并报教务处备案的管理办法 100

实验教学

基本文件

3. 实验教学任务书 100

4. 实验项目计划 100

实验教学

运行情况

5. 实验课程表 100

6. 实验课教师试做实验记录（实验指导教案） 100

7. 实验教学运行实验室记录册 100

8. 实验室开放情况及开放记录 100

9. 大型实验教学仪器设备运行记录 100

10. 实验课程各实验项目的抽样实验报告 100

11. 实验室管理工作人员值班记录 100

实验室

管理

12. 仪器设备管理规范，安全措施得力，环境整洁卫生。 100

13. 仪器设备的使用和安全情况。 100

14. 实验报告保存完好。 100

15. 特色的管理方式；实验教学改革创新。 100

平 均 得 分 100

注：（1）平均得分=总分/检查项数

（2）此表针对实验室管理工作。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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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学院实验教学工作检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实验课程名称 专业班级 指导教师
应开实验

项目个数

已开实验

项目个数

实验

大纲

实验

指导书

教师

教案

实验教学运

行记录册完

成情况

备注

附件 3


